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文 件 F G A 2 6 / 2 0 1 6  
討 論 文 件   
 

沙 田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提 問  

 
 “早 前 由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贊 助 的 刊 物 《 山 水 ‧ 相 逢 》

內 有 一 批 圖 片 ， 每 張 均 印 有 “圖 片 /沙 田 區 議 會 ”字 眼 ， 而 鳴 謝 頁 亦

提 及 提 供 照 片 的 機 構 包 括 沙 田 區 議 會 ， 故 謹 提 出 下 列 問 題 。  

 
( a )  沙 田 區 議 會 有 否 向 該 刊 物 的 出 版 者 提 供 圖 片 ?如 有 ， 提 供

什 麼 圖 片 及 有 多 少 張 ?由 誰 人 負 責 提 供 ?  

 
( b )  如 有 任 何 人、團 體 或 機 構 要 求 沙 田 區 議 會 提 供 圖 片，沙 田

區 議 會 可 有 任 何 機 制 處 理 這 類 申 請 ?誰 人 有 權 代 表 沙 田 區

議 會 批 核 ?  
 

( c )  如 有 任 何 人、團 體 或 機 構 未 經 沙 田 區 議 會 同 意 或 批 准 而 聲

稱、明 示 或 暗 示 已 獲 沙 田 區 議 會 允 許 使 用 沙 田 區 議 會 的 名

稱 和 徽 號，或 獲 沙 田 區 議 會 提 供 資 料 或 圖 片，沙 田 區 議 會

會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  
 

( d )  該 刊 物 亦 印 有 計 劃 伙 伴 名 稱，包 括 沙 田 文 化 藝 術 推 廣 委 員

會 和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請 問 計 劃 伙 伴 的 角 色 是 什 麼 ?上 述

計 劃 伙 伴 是 否 知 悉 該 刊 物 使 用 該 批 圖 片 ?有 否 協 助 出 版 者

取 得 該 批 圖 片 及 就 版 權 問 題 向 出 版 者 提 供 意 見 ?  
 

( e )  該 份 刊 物 獲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贊 助 多 少 金 額 ?贊 助

與 否 及 金 額 多 少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或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是 否

牽 涉 其 中 可 有 關 係 ?  
 

( f )  贊 助 是 否 有 任 何 附 帶 條 件 或 要 求 ?可 有 規 定 接 受 贊 助 者 必

須 遵 守 《 版 權 條 例 》 及 不 可 有 任 何 侵 權 行 為 ?如 有 規 定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會 對 違 規 者 採 取 什 麼 行 動 ?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的 回 覆  
 
提 問 ( a ) :  
 
根 據 紀 錄，沙 田 區 議 會 從 未 曾 向 有 關 團 體 或 刊 物 的 出 版 者 提 供 任 何

圖 片 。  
 
提 問 ( b ) :  
 
根 據 《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 (《 常 規 》 )第 5 3 ( 6 )及 ( 7 )條 ， 有 關 人 士 、

團 體 或 機 構 須 事 先 以 書 面 提 出 申 請 ， 由 區 議 會 審 批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回 覆  

 
提 問 ( c ) :  
 
根 據 《 區 議 會 常 規 範 本 》 第 5 2 條 : -  

 
"區 議 會 的 徽 號 供 區 議 會 及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在 執 行 區 議 會 的 公 務 時 使

用。議 員 應 在 其 執 行 區 議 會 事 務 的 宣 傳 物 品 上 印 上 區 議 會 徽 號。議

員 如 欲 於 其 他 用 途 上 採 用 區 議 會 徽 號，必 須 先 獲 得 區 議 會 的 批 准 。

區 議 會 徽 號 只 可 用 於 與 區 議 會 有 關 的 事 務 上，以 維 持 區 議 會 的 形 象 。

區 議 會 可 透 過 決 議 不 時 發 出 有 關 使 用 區 議 會 徽 號 的 指 引 。 "  

 
區 議 會 及 其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可 透 過 決 議 不 時 發 出 有 關 使 用 區 議 會 徽

號 的 指 引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回 覆  
 
提 問 ( d ) :  
 
沙 田 文 化 藝 術 推 廣 委 員 會 (委 員 會 )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接 獲 文 化 葫 蘆 來

函，尋 求 與 委 員 會 合 作 的 機 會，委 員 會 將 有 關 事 宜 提 交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討 論。據 文 化 葫 蘆 向 委 員 會 的 介 紹，其  “香



港 賽 馬 會「 港 文 化‧港 創 意 」計 劃 － 沙 田  &  西 貢  –  山 水．相 逢 ”
的 沙 田 區 計 劃 旨 在 透 過 本 土 藝 術 家 及 設 計 師 的 創 作，介 紹 沙 田 社 區

的 傳 統 習 俗、老 店 和 村 落，以 及 區 內 的 歷 史，讓 七 百 多 位 八 十 後 及

九 十 後 的 大 專 生 遊 走 社 區，深 入 了 解 沙 田 區 的 歷 史 及 獨 特 文 化，達

至 傳 承 作 用。經 考 慮 該 計 劃 的 目 的 及 其 非 牟 利 性 質，委 員 會 決 定 接

受 邀 請 成 為 有 關 計 劃 的 沙 田 區 夥 伴，就 是 次 活 動 的 內 容 與 方 向 提 出

建 議。委 員 就 活 動 內 容 曾 提 供 的 建 議 包 括 舉 辦 學 生 藝 術 作 品 比 賽 、

在 沙 田 公 園 外 擺 放 藝 術 裝 置、在 計 劃 內 加 入「 沙 田 十 景 」的 元 素 等 。

委 員 會 同 意 成 為 有 關 計 劃 的 夥 伴 ， 並 非 計 劃 的 合 辦 或 協 辦 單 位 。  

 
其 後 ， 在 籌 劃 是 項 計 劃 期 間 ， 文 化 葫 蘆 向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民 政 處 )
表 示 希 望 取 得 一 些 關 於 沙 田 區 的 舊 照 片，作 為 其 藝 術 創 作 的 參 考 資

料。民 政 處 遂 向 文 化 葫 蘆 提 供 了 一 些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沙 田 節 沙 田 老 照

片 徵 集 活 動 時 所 收 集 到 的 沙 田 舊 照 片 ， 供 其 參 考 之 用 。  

 
儘 管 如 此，委 員 會 和 民 政 處 均 未 曾 接 獲 文 化 葫 蘆 以 任 何 形 式 諮 詢 或

通 知 上 述 照 片 將 刊 登 於 其 出 版 的《 山 水‧相 逢 》刊 物，委 員 會 和 民

政 處 亦 從 未 知 悉 上 述 照 片 將 會 及 已 刊 登 於《 山 水‧相 逢 》刊 物 。民

政 處 現 正 就 有 關 事 件 向 相 關 專 業 部 門 尋 求 意 見 。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的 回 覆  

 
提 問 ( e ) :  
 
為 了 讓 公 眾 從 文 化 創 意 角 度 認 識 本 地 社 區 特 色 和 文 化，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信 託 基 金  ( “基 金 ” )  自 2 0 1 0 年 起 ， 捐 款 支 持 文 化 葫 蘆 於 各 區  
(包 括 沙 田 區 )  進 行 賽 馬 會 「 港 文 化 ． 港 創 意 」 社 區 創 意 計 劃 。 而

《 山 水‧相 逢 》的 刊 物，為 計 劃 中 沙 田 區 活 動 的 宣 傳 物 品，製 作 費

為 6 5 , 0 0 0 港 元 。 捐 款 以 實 報 實 銷 方 式 處 理 。 相 關 款 項 與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或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並 無 關 連 。  

 
 
 
 
 



提 問 ( f ) :  
 
任 何 機 構 或 團 體 於 香 港 進 行 活 動 (包 括 由 基 金 捐 款 所 支 持 的 活 動 )，
均 須 遵 守 相 關 法 例 (包 括 版 權 條 例 )。 此 乃 基 金 的 基 本 原 則 ， 適 用 於

所 有 獲 捐 助 項 目 。 是 次《 山 水 ‧ 相 逢 》活 動 由 文 化 葫 蘆 所 舉 辦 。 據

文 化 葫 蘆 向 基 金 解 釋，在 活 動 過 程 中，它 已 遵 照 上 述 要 求，包 括 處

理《 山 水 ‧ 相 逢 》相 關 刊 物 。 一 如 既 往 ， 基 金 並 不 會 參 與 受 捐 助 機

構 執 行 活 動 的 過 程 ， 所 以 就《 山 水 ‧ 相 逢 》刊 物 的 事 宜 ， 請 參 閱 文

化 葫 蘆 於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向 衛 慶 祥 先 生 及 沙 田 區 議 會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所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覆 (見 附 件 )。  

 
 
文 化 葫 蘆 的 綜 合 回 覆  

 
請 委 員 參 閱 附 件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S T D C 1 3 / 7 0 / 2 5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沙田區議員衛慶祥先生及沙田區議會財務及常務委員會委員尊鑒： 

有關本機構借用<<沙田風物誌>>中的舊照片事宜，特此專函以作解釋。 

多年來，文化葫蘆秉着推動本地文化為目標，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資助下，

致力推動本港不同社區的文化傳承，令普羅市民和當區的居民增加對社區的了解和歸屬感，深信

透過與各區的區議會、民政處和社區團體共同協力和支持下才得以收到豐盛成果。 

在籌備過程中，本機構於 2015 年 7 月 13 日初步會面及於 9 月 22 日的沙田文化藝術推廣

委員會大會與主席楊文銳先生、其他委員、沙田民政事務處職員容先生（Anthony）及 Kate 等開

會，介紹及講述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沙田及西貢社區創意計劃，並誠邀沙田文化藝術

推廣委員會及沙田民政事務處作為是次計劃的「計劃伙伴」。於會議中，我們帶同歷屆免費派發

的展覧刊物給予與會者參閱，同時詢問與會者對是次計劃有任何意見及建議外，亦有當面提及想

於是次展覽及免費派發的出版刊物中，借用由沙田區議會出版的<<沙田風物誌>>中的舊照片，議

會後各人均表示樂意借出相關相片，並告知將會於稍後時間把相關相片發給我們。 

經過多次於電話及會議中查詢借用舊照片出版事宜後，本機構於 2015 年 10 月 23 日向沙

田民政事務處以電郵方式再次查詢有關事宜，並於 2015 年 10 月 26 日得到回覆，當時共收到兩

條連結，內有總共 205 張高解像度的相片，其後刊物中使用了其中 20 張相片，各相片下均有列

明相片來源「圖片／沙田區議會 Photo/ Sha Tin District Council」字眼。  

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社區創意計劃已經舉辦了六屆，文化葫蘆一向尊重知識產

權，從未企圖或意圖作出任何侵犯版權的行為，而過往的經驗中，我們會聯絡圖片機構或持有人，

講明目的及用途，並得到他們的同意和授權，獲取圖片使用，我們相信機構或持有人擁有最終的

相片擁有權。一如以往，是次計劃本機構也有向政府新聞處、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基督教香

港信義會、相片擁有者等借用有關相片，在刊物中會鳴謝發放相片給我們的機構或人士。因此在

此情況下，我們確信沙田民政事務處職員原則上已授權我們使用<<沙田風物誌>>的相片，故此，

本機構於刊物上列明了相片來源為沙田區議會並作出鳴謝。 

附件



是次計劃香港賽馬會共捐助 6 萬 5 千港元給予本機構印製 3 千本免費派發的展覽刊物，目

的是希望透過免費派發的展覽刊物，讓更多大衆圖文並荗認識沙田的歷史及文化，期望能夠做到

文化傳承的目的。本機構是香港註冊的非牟利團體，在整個計劃中均沒有得到任何利益。一如既

往，當有關機構發放照片及版權給予我們使用時，本機構並不會將稿件給予該機構核對，而是次

計劃本機構有把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及沙田民政事務處的徽號列印在刊物的封底以作鳴謝之

用，所以我們有將有關徽號的排版發給沙田民政事務處職員容先生（Anthony）批核，以示尊重，

而當時並沒有收到任何想核對有關相片和刊物內容的查詢。 

 

是次香港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沙田及西貢社區創意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開

幕，當日很榮幸得到一衆貴賓出席給予支持，當中包括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女士 SBS 太平紳

士、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先生, BBS, MH、沙田民政專員何麗嫦太平紳士、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

員會主席楊文銳先生、沙田民政事務處職員容先生（Anthony）等，當時我們亦有送上是次計劃免

費派發的展覽刊物給予他們，由當日直至展覽完畢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舊照片的任何查詢。事隔

一個多月，本機構收到無綫電視的邀請，在沙田盛記邀請老闆一起接受訪問時，我們偶遇衞慶祥

議員，得悉衞議員對沙田區文化很了解，所以即時邀請他一同接受訪問，本機構代表亦送上是次

免費派發的展覽刊物作見面禮及介紹，當衞議員參閱有關覽刊物時，提出該批相片是他的作品時，

我們才得悉是次事件。本機構因此作出迅速的回應，希望盡快澄清事情。 

 

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垂詢，或需要進一步資料，歡迎隨時與本人聯絡，謝謝！ 

 

 

 

霍天雯 

總幹事 

文化葫蘆 

 

  



有關電郵： 

 
 

  



有關兩條連結內的檔案： 

 

 
 

  



有關照片檔案： 

連結一：Sha Tin Old Photo I 

 

 



 

 



 

 



 



 



 

 

 



 



 



 
 

  



連結二：Sha Tin Old Photo II 

 









 



 
  



刊登於展覽刊物上的相片 

 

 



 



 



 

 



 



 



 



 



 



 

 
  



鳴謝頁： 

 
  



封底： 

 
 

  



歷屆鳴謝： 

 

 

 

 

 

 

 

 

 

 

 

 

 



 

 



 


